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35號

聲  請  人  邱昱翔

即  被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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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為加重詐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48137

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邱昱翔業經本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

月，因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聲

請停止羈押以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幼扶育

長大之奶奶，其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新臺幣1

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

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

人為被告，而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本院裁定羈押，是由

被告向本院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

明。

三、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

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預防性羈押，防止反覆實施同

一犯罪；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

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

有無上述羈押之目的而依職權進行目的性裁量。又羈押被告

之審酌，並非在行被告為有罪、無罪之調查，而係以被告所

犯罪嫌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資為是否羈押之

依據，故羈押審查所稱之犯罪嫌疑重大，自與有罪判決須達

毫無懷疑之有罪確信之心證有所不同，且羈押審查關於證據

取捨，係採自由證明原則，有別於實體判決所採之嚴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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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

疑已足，至於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如何，均為審判期日

調查之事項，並非審核被告應否羈押時，法院應予調查之事

項。

四、經查：

　㈠被告邱昱翔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訊問時，對於檢察官聲

請羈押之犯罪事實，即擔任面交款項車手，於收款之時當場

為警方破獲等情加以坦承，並有告訴人林育雯之指訴、現場

蒐證照片、扣押物品照片、被告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截圖、扣案行動電話「尋找」定位APP頁面截圖、告

訴人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在卷可稽

　　，因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考量本件被告所犯罪名為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等罪，為屬最輕本刑1年以上7

年以下重罪，且就被告所涉之犯罪事實尚待釐清，為免被告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以及身為詐欺集團一員，已

有另案被移送偵辦情事，足認其有反覆繼續實施詐欺犯行之

情，考量案件目前審理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

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

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若命其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

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

行，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認具羈押原因，且有

羈押被告之必要，是依法諭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

案。

　㈡被告聲請停止羈押先係提及本院已為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

在案，另以其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

冊，聲請停止羈押期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

幼扶育長大之奶奶，因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1

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然查，本件被告就所涉擔

任面交取款車手，於收取款項之時當場遭查獲，經本院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11月，被告業已提起上訴，另涉及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審理傷害案、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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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案件，且被告於本院裁定羈押期間，分別經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蘆洲分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辦理借訊在案，

顯見被告另涉有其他犯行，足認其確有反覆繼續實施犯行情

事。至於所稱因遭受羈押無法與家庭成員共同生活，此本即

係一般遭羈押被告常面臨之問題，然尚難以此等理由，用為

其聲請停止羈押之有利主張。本院審酌上情，考量本案訴訟

及所涉其他案件進行程度，認仍具羈押原因，且有羈押被告

之必要，復無其他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法定事由，

從而，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彭國能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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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為加重詐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4813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邱昱翔業經本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因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聲請停止羈押以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幼扶育長大之奶奶，其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新臺幣1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被告，而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本院裁定羈押，是由被告向本院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預防性羈押，防止反覆實施同一犯罪；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上述羈押之目的而依職權進行目的性裁量。又羈押被告之審酌，並非在行被告為有罪、無罪之調查，而係以被告所犯罪嫌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資為是否羈押之依據，故羈押審查所稱之犯罪嫌疑重大，自與有罪判決須達毫無懷疑之有罪確信之心證有所不同，且羈押審查關於證據取捨，係採自由證明原則，有別於實體判決所採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已足，至於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如何，均為審判期日調查之事項，並非審核被告應否羈押時，法院應予調查之事項。
四、經查：
　㈠被告邱昱翔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訊問時，對於檢察官聲請羈押之犯罪事實，即擔任面交款項車手，於收款之時當場為警方破獲等情加以坦承，並有告訴人林育雯之指訴、現場蒐證照片、扣押物品照片、被告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扣案行動電話「尋找」定位APP頁面截圖、告訴人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在卷可稽
　　，因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考量本件被告所犯罪名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等罪，為屬最輕本刑1年以上7年以下重罪，且就被告所涉之犯罪事實尚待釐清，為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以及身為詐欺集團一員，已有另案被移送偵辦情事，足認其有反覆繼續實施詐欺犯行之情，考量案件目前審理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若命其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認具羈押原因，且有羈押被告之必要，是依法諭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㈡被告聲請停止羈押先係提及本院已為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在案，另以其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聲請停止羈押期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幼扶育長大之奶奶，因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1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然查，本件被告就所涉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於收取款項之時當場遭查獲，經本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被告業已提起上訴，另涉及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審理傷害案、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且被告於本院裁定羈押期間，分別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辦理借訊在案，顯見被告另涉有其他犯行，足認其確有反覆繼續實施犯行情事。至於所稱因遭受羈押無法與家庭成員共同生活，此本即係一般遭羈押被告常面臨之問題，然尚難以此等理由，用為其聲請停止羈押之有利主張。本院審酌上情，考量本案訴訟及所涉其他案件進行程度，認仍具羈押原因，且有羈押被告之必要，復無其他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法定事由，從而，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彭國能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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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為加重詐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48137號）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邱昱翔業經本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
    ，因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聲請
    停止羈押以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幼扶育長
    大之奶奶，其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新臺幣1萬
    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
    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
    人為被告，而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本院裁定羈押，是由
    被告向本院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
    明。
三、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
    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預防性羈押，防止反覆實施同
    一犯罪；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
    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
    有無上述羈押之目的而依職權進行目的性裁量。又羈押被告
    之審酌，並非在行被告為有罪、無罪之調查，而係以被告所
    犯罪嫌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資為是否羈押之
    依據，故羈押審查所稱之犯罪嫌疑重大，自與有罪判決須達
    毫無懷疑之有罪確信之心證有所不同，且羈押審查關於證據
    取捨，係採自由證明原則，有別於實體判決所採之嚴格證明
    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
    疑已足，至於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如何，均為審判期日
    調查之事項，並非審核被告應否羈押時，法院應予調查之事
    項。
四、經查：
　㈠被告邱昱翔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訊問時，對於檢察官聲請
    羈押之犯罪事實，即擔任面交款項車手，於收款之時當場為
    警方破獲等情加以坦承，並有告訴人林育雯之指訴、現場蒐
    證照片、扣押物品照片、被告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
    紀錄截圖、扣案行動電話「尋找」定位APP頁面截圖、告訴
    人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在卷可稽
　　，因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考量本件被告所犯罪名為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等罪，為屬最輕本刑1年以上7
    年以下重罪，且就被告所涉之犯罪事實尚待釐清，為免被告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以及身為詐欺集團一員，已
    有另案被移送偵辦情事，足認其有反覆繼續實施詐欺犯行之
    情，考量案件目前審理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
    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
    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若命其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
    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
    行，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認具羈押原因，且有
    羈押被告之必要，是依法諭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
　㈡被告聲請停止羈押先係提及本院已為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
    在案，另以其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
    冊，聲請停止羈押期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
    幼扶育長大之奶奶，因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1
    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然查，本件被告就所涉擔
    任面交取款車手，於收取款項之時當場遭查獲，經本院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11月，被告業已提起上訴，另涉及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審理傷害案、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等案件，且被告於本院裁定羈押期間，分別經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蘆洲分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辦理借訊在案，
    顯見被告另涉有其他犯行，足認其確有反覆繼續實施犯行情
    事。至於所稱因遭受羈押無法與家庭成員共同生活，此本即
    係一般遭羈押被告常面臨之問題，然尚難以此等理由，用為
    其聲請停止羈押之有利主張。本院審酌上情，考量本案訴訟
    及所涉其他案件進行程度，認仍具羈押原因，且有羈押被告
    之必要，復無其他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法定事由，
    從而，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彭國能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35號
聲  請  人  邱昱翔
即  被  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為加重詐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4813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邱昱翔業經本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因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聲請停止羈押以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幼扶育長大之奶奶，其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新臺幣1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為被告，而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本院裁定羈押，是由被告向本院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次按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預防性羈押，防止反覆實施同一犯罪；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上述羈押之目的而依職權進行目的性裁量。又羈押被告之審酌，並非在行被告為有罪、無罪之調查，而係以被告所犯罪嫌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資為是否羈押之依據，故羈押審查所稱之犯罪嫌疑重大，自與有罪判決須達毫無懷疑之有罪確信之心證有所不同，且羈押審查關於證據取捨，係採自由證明原則，有別於實體判決所採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已足，至於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如何，均為審判期日調查之事項，並非審核被告應否羈押時，法院應予調查之事項。
四、經查：
　㈠被告邱昱翔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日訊問時，對於檢察官聲請羈押之犯罪事實，即擔任面交款項車手，於收款之時當場為警方破獲等情加以坦承，並有告訴人林育雯之指訴、現場蒐證照片、扣押物品照片、被告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扣案行動電話「尋找」定位APP頁面截圖、告訴人與詐欺集團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在卷可稽
　　，因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考量本件被告所犯罪名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加重詐欺取財等罪，為屬最輕本刑1年以上7年以下重罪，且就被告所涉之犯罪事實尚待釐清，為免被告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以及身為詐欺集團一員，已有另案被移送偵辦情事，足認其有反覆繼續實施詐欺犯行之情，考量案件目前審理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若命其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認具羈押原因，且有羈押被告之必要，是依法諭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在案。
　㈡被告聲請停止羈押先係提及本院已為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在案，另以其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領有輕度智能障礙手冊，聲請停止羈押期能接受完整治療，另家中唯一長輩為自幼扶育長大之奶奶，因患有大腸癌三期正治療中，願提供1萬元至5萬元請求辦理交保等語。然查，本件被告就所涉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於收取款項之時當場遭查獲，經本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被告業已提起上訴，另涉及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審理傷害案、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且被告於本院裁定羈押期間，分別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辦理借訊在案，顯見被告另涉有其他犯行，足認其確有反覆繼續實施犯行情事。至於所稱因遭受羈押無法與家庭成員共同生活，此本即係一般遭羈押被告常面臨之問題，然尚難以此等理由，用為其聲請停止羈押之有利主張。本院審酌上情，考量本案訴訟及所涉其他案件進行程度，認仍具羈押原因，且有羈押被告之必要，復無其他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法定事由，從而，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彭國能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